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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GIS系统 

        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信息中心与内蒙古自治区计算机应用研究院双方反复探讨试验，于

2007年6月开发出第一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数据库管理系统》 ，受到了自治区有关专家以及国家

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专家的高度评价。之后，经过多次测试，目前又顺利完成了系统的二次改版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数据库管理系统》第二版阶段成果如下： 

       一、第二次文物普查数据已全部录入系统，截至目前整个系统共收录全区不可移动文物10926处，可

按照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别、年代或对某一旗（县、区）等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模糊查询，达到了方便、快

捷、准确地服务于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 

       二、新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电子申报功能，并在自治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中成功

应用，大大提高了申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例如，通过数据库对拟申报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审核，即可对该

单位原有的保护级别、四有资料是否完整、是否可以和其他相关的保护单位进行合并以及是否会出现重复申

报等问题，自动进行检索和对比，极大地提高了申报工作的准确性。 

       三、新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质量检查功能，并对部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

档案，进行了完整性检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窗体底端 

       四、在地理信息平台上新增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的统计分析功能，可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类

别、年代进行动态统计分析。并用饼状、柱状、折线统计形式直接显示在电子地图上，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增加、合并、毁损或消失有了直接、动态的了解。 

       五、改进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在地理信息平台上的分类显示方式。使用者可直观的浏览文物保护

单位，按不同的级别、类别、年代在全区及各盟、市、旗（县区）的分布状况。 

       六、在地理信息平台上，可以对各盟、市所管辖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专题管理，对国家级、

自治区级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专题管理，极大地方便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

系。 

       七、在地理信息平台上，新增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情况分析功能。可以以点、线、面的方式，以及以

文物的类别、年代、级别等分类方式，查询某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地带一定范围内其他相关文物单位的分布情

况。 

       八、在地理信息平台上新增空中视角功能。 

       以空中视角方式鸟瞰文物单位情况。有城区0.61米QuickBird卫星遥感影像图，全区90米ETM遥感影像

图，各盟市15米ETM遥感影像图。可在卫星遥感图上直接观看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实际分布情况及周边地形地

貌。 

       随着本系统在具体应用上的全面展开，以及系统中各类数据的不断充实、完善，必将为内蒙古自治区

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以及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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